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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草背景
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皖政办〔2015〕18号)、《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高村卫生室服务能力的通知》(淮政办秘〔2015〕104号)要求，支持和引导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按规定参加养老保险。
2、 起草过程
2020年2月，省、市卫生健康委先后下发关于加快落实在岗村医养老保险政策的通知，将落实在岗村医养老保险政策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和重点任务清单，约谈缓慢进展的县区，并通报县区政府。区卫生健康委结合相山区在岗村医基本情况，拟定《淮北市相山区在岗村医养老保险工作实施办法》，对缴费金额进行测算。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完善后，形成最终实施办法。
3、 主要内容
根据2009年省医改文件要求，每1000人配备一名村医，我区开始推进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我区现有退出老村医有108人已享受到龄退出村医生活补助，在职村医51人，渠沟镇39人，相山开发区7人，曲阳街道5人。从2017年至今，村医队伍未再进入人员。村卫生室人员工资待遇由三部分组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收入、诊疗收入、药品零差价收入（因村卫生室药品实行零差价销售，每1000名居民一年补助5000元给村卫生室）。


